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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领导：

     根据集团财务下发的2020年债权清理文件，其中应收账款明细客户为重庆北奔汽车有限公司，应收款金额为9637.10元。经销售人员多次询问及对方账目核实，落实结果为：
1、 重庆北奔汽车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变更为重庆长安专用车有限公司，经与对方财务人员核实并没有我公司所有的往来账目明细。后续又联系所负责相关采购工作人员，人员更换频繁，回复未知我公司账目和相关业务。
2、 重庆北奔汽车有限公司变更之前与包头北奔账目进行了一次账目转移，但经与包头北奔重型财务核实并没有我公司账务转移明细（账务未转移）。
     我公司与重庆北奔供货时间约为2010-2011年期间，时间已久账目模糊复杂，望我公司财务内部账务处理，请领导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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